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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域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测度分析
——基于 2013—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吕明元，麻林宵
（天津商业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300134）

摘 要：基于 2013—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本文从产品、企业和产业三个层面系统分析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的内在机制，

从融合基础、融合应用、融合动力和融合效益 4个维度构建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熵值法对中国 29个

省市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进行测度与比较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及各省市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均在不断提升；大数

据与制造业的融合水平呈现出区域差异和两极分化的现象，东部地区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在此基

础上，提出了推动大数据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对策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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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作为实体经济的主体，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从劳动资本密集推动的外延性增长转向技术密

集推动的内涵式增长的重要保障。而在外贸环境、投资环境、市场环境等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近年来中

国制造业的转型不仅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积极部署的“再工业化”战略造成的高技术冲击和来自其他发展中

国家制造业的低劳动力成本冲击的双重压力，还面临制造业自身利润水平低下、企业间恶性竞争等导致的投

资吸引力下降的问题（焦勇，2020）。尤其在 2020年国内外新冠疫情的重大冲击下，制造业急需调整失衡结

构、恢复生产效率和重塑竞争优势。

在众多因素的制约下，制造业如何实现转型走出发展困境是亟需解决的问题。当前，世界经济正加速向

以数字生产力为标志的新阶段迈进，以人工智能、数字化革命为代表的大数据应用将实现空前的技术进步

（曹静和周亚林，2018），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已经成为传统制造业走向智能制造的关键途径。一方面，大数

据是在复杂、繁多、庞大的多样数据中进行的快速获取信息、创造巨大价值的新的技术手段（Villars et al，
2011），大数据能够利用网络物理系统（CPS）实现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的融合，使整个制造系统变得越来越

智能（Zheng et al，2018），不断为制造业发展注入活力；另一方面，数据本身已成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

（Thomas et al，2014），通过参与制造企业的价值分配过程，大数据能够改善传统制造业资源配置扭曲的现状

（谢康等，2020）。同时，大数据本身的生产和运营也是一种绿色产业，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许宪春等，

2019）。如今，推进大数据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已经成为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但大数据具体如

何与制造业实现融合？如何基于大数据与制造业的融合内涵构建能够客观评价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程度的

测量指标？及全国各省份大数据与制造业的融合达到了何种程度？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准确的回答。鉴于

此，本文探索性地分析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的内在机制，通过构建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对中国 29个省市（未包含宁夏、西藏与港澳台地区）的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进行测度与评价，以期为未

来大数据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提供指导建议。

二、文献回顾

（一）大数据与制造业产品融合应用的研究
数字化环境下，在大数据逐渐加强联结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精准匹配历史数据与即时数据的过程中，

收稿日期：2021⁃06⁃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机制创新下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的路径与对策研究”（20AJY007）
作者简介：吕明元，博士，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数字经济；麻林宵，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

向：数字经济。

88



吕明元等：中国省域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测度分析

消费者的异质性需求更加趋向于显性化和细碎化（张亚斌和马莉莉，2015），消费者的行为变化趋于移动化、

社会化和个性化，随之带来的是产品变得更加智能和互联，产品创造过程更加倾向于按需生产和个性化定制

（Kusiak，2015；Wen和 Zhou，2016；陈剑等，2020）。与传统的“漏斗”式顾客参与产品开发模式相区别（李海

刚，2011），在大数据分析技术和互联网参与平台的结合下，消费者能够通过虚拟社区与企业进行双向持续互

动，进而不断延长消费者参与产品开发的时间（Brodie et al，2013）。随着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可视化分

析等技术的不断成熟，基于对消费者偏好、需求、反馈等数据的处理，产品开发逐渐以一种基于迭代的演化方

式进行（McGuire et al，2012；陈以増和王斌达，2015）。依据产品设计过程的关键标准、使用类别、元素和产品

等数据信息，Yu和 Zhu（2016）认为数据驱动的产品设计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基于用户需求“具体数据”的产品

设计，即“产品⁃数据⁃产品”模式；另一种是基于产品所处环境“抽象数据”的价值设计，即“数据⁃产品⁃数据”

模式。

（二）大数据与制造业企业融合应用的研究
大数据与制造业企业融合应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数据对制造企业的生产效率、决策行为和商业模式

的影响，强调大数据在制造业产品设计、供应链管理、生产制造、营销服务等环节中所发挥的巨大应用价值

（Ittmann，2015；Ray et al，2015；Pietro et al，2018；孙新波等，2019；卞亚斌等，2019）。

随着数据挖掘技术和算法的成熟，制造企业能够利用大数据处理体系结构框架，实时检测产品质量，降

低企业的投资成本和人力成本，进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Syafrudin et al，2017；Sim，2019）。例如，Majeed
et al（2019）基于提出的大数据分析框架，开发了包括大数据获取和集成、大数据挖掘和知识共享机制在内的

关键技术，优化了增材制造工艺的质量、能耗和生产效率。Steiner et al（2017）将大数据分析应用到钢铁厂的

耐火材料生产中，发现不仅可以减少危险工作环境中的人力资源，还可以依据大量可靠的数据制定更精准的

决策。此外，企业基于大数据分析，能够实现价值主张创新、关键业务和流程创新、收益模式创新，并重构外

部关系网络和价值网络，重塑制造企业的发展理念、供需方式和生产结构，带来全方位的商业模式革新（李文

莲和夏健明，2013；易加斌和徐迪，2018；Bogdan，2013）。

（三）大数据与制造业产业融合应用的研究
从中观层面上看，大数据与制造业产业融合应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利用数据分析技术和大数据资源促

进制造业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和服务化转型。大数据在制造业业务流程中的应用，能够帮助制造业实现

个性化定制、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和精益化管理，助力制造业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房建奇等，2019）。张

伯旭和李辉（2017）基于对国外利用“互联网+”改造制造业的模式和经验的分析，认为“互联网+”与制造业的

融合将带来以智能制造、定制制造、网络协同制造为主的制造范式变革和以制造业服务化、数字化商业为主

的运营方式变革；而张洁等（2019）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大数据驱动智能制造的科学范式、理论方法与使能技

术，为大数据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可行路径。此外，Zhang et al（2018）基于提出的大数据驱动分析框

架，利用能源大数据采集、挖掘和分析，将能耗和能源成本分别降低 3%和 4%，推动能源密集型制造业实现

可持续发展。随着大数据的深入应用，也有学者开始展开实证研究。例如，李成刚（2020）以中国 30个省市

13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大数据发展对实体经济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吕明

元和苗效东（2020）以中国 25个省份 13年的制造业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证明大数据能够有效促进

中国制造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

（四）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评价的研究
目前，学术界关于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评价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制造业“两化融合”、互联网与

制造业融合、智能化和信息化水平的评估。

就两化融合水平评价而言，支燕等（2012）基于投入产出表研究了制造业 15大产业的两化融合度及其变

化特征，发现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融合度明显高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张辽和王俊杰（2018）同样从投

入——产出的角度测度了中国制造业 2006—2015年两化融合水平，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的两化融合水平呈

现出东部高而中西部低及三大区域内部存在十分明显的时空分异的特征。就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水平评价

而言，柴雯和马冬妍（2018）以中国两化融合服务平台的 8万多家企业数据为样本，从制造业双创平台建设、

培育新模式新业态和新型工业基础设施三个维度，综合评价了我国互联网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水平；李晓磊

（2019）从技术融合、产品融合、业务融合、市场融合和管理融合 5个维度，以 2016—2017年我国东中西部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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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小微企业为样本，测得互联网+小微企业处于中高度的融合水平。此外，张旺（2019）利用系统协调系数

法，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服务化测算了湖北省的制造业四化融合水平，结果表明湖北省制造业四化融

合正处于良好融合发展态势。高晓雨等（2017）基于中国两化融合服务平台上 70000余家企业数据，从基础

环境、产业应用、效益与影响三个维度来测算中国制造信息化指数，发现全国制造业水平呈现“东南沿海高、

西部内陆低”的态势；吴敏洁等（2020）采用潜因子模型，从产品智能化、生产智能化、服务智能化、装备智能

化、管理智能化 5个维度对中国各省份智能制造发展水平进行评估；万晓榆等（2020）从基础环境、产业发展、

智能制造、融合应用和创新能力 5个方面衡量了我国的智能化发展水平；陈畴镛和许敬涵（2020）从技术变

革、组织变革和管理变革三个维度，综合评价了浙江轴承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能力。

总体来看，现有文献一部分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大数据与制造业产品、企业和产业的融合应用，部分学者

综合评价了制造业两化融合、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水平等。但具体针对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机制的系统研

究还相对较少，全面客观评价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的研究明显不足。鉴于此，本文在界定大数据与制造

业融合内涵的基础上，首先系统分析大数据与制造业的融合机制，然后从融合基础、融合应用、融合动力和融

合效益四个维度构建评价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国 29个省市的大数据与制造业融

合水平进行测度与评价，以期为后续大数据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依据。

三、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内涵与机制

（一）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的内涵
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是 5G时代对两化融合的进一步深化与提升，其内涵是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促进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为主线，以工业大数据、工业互联网

平台为抓手，以积极培育制造业新模式、新业态为载体，以 5G、数据中心、工业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

施为支撑（柴雯和马冬妍，2018），将大数据与传统制造业务紧密结合，利用数字化技术、大数据分析方法、数

据生产要素等优化制造业原有的生产流程，重塑制造业的商业模式、管理决策模式、组织架构、产业链协同模

式等，通过个性化定制、智能化制造、协同化生产和高效化管理，实现制造企业在技术研发、生产管理、质量把

控等环节的生产效率和效益发生质的飞跃，最终实现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转型。

制造企业是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的发展主体，智能制造是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的未来发

展方向。在融合过程中企业将大数据技术、思维、分析应用到传统制造业的整个生命周期，通过数据、信息、

资源的开放共享与技术创新，不断催生新的制造范式和发展模式，从而促进传统制造业转向智能制造。大数

据与制造业的融合不是简单的制造业利用大数据的过程，而是全方位的深度融合。深入推进大数据与制造

业融合是两化融合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具体体现，也是未来制造业提升竞争力的主要发展方向。

（二）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机制分析
1. 大数据与制造业产品的融合机制

（1）大数据驱动产品制造以用户体验为中心，产品供给随需而变，并催生产品形态变革。在数字技术应

用持续深入与疫情防控及电子商务平台快速发展的叠加效应下，消费者需求更加趋向于多元化、虚拟化、个

性化和场景化，对产品的追求逐渐从实物产品转向数字产品与产品服务并重，并期望获得全方位的场景体验

与在线解决方案。而大数据赋能环境下，制造业企业能够通过工业互联网等平台采集消费者历史浏览页面、

消费记录、交易信息、在线评论等数据集及时精准地了解消费者对不同产品颜色、型号、性能等参数的潜在需

求，并以智能化的数据分析技术为支撑，进一步挖掘和预测消费者的深层次需求，以需定产，不断生产出以满

足不同用户需求和用户体验的个性化产品，促进产品生产由大规模制造转向定制化制造并形成最终产品。

随着用户产品体验过程中的动态需求变化，制造企业基于数据反馈能够随时对特定产品进行功能和形态上

的调整，生产出不断匹配用户需求且具有成长特性的产品。

（2）大数据无限接近消费者的典型特征促使产品研发由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传统消费模式下，企业

往往先通过与领先用户等特殊消费者取得互动或依靠中间渠道寻求用户来获取产品设计、用户需求等相关

信息，再基于以往的销售数量和组织经验不断研发新的产品，这种由经验驱动的产品研发也带来了研发周期

长、成本高、风险高等问题。但数字化环境下，依靠产品相关的大数据样本集和数据分析技术，制造业企业与

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敏捷，任何普通消费者都能够通过与企业的实时互动将其行为数据化为可被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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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搜集和分析的数据，进而参与到企业的产品研发过程中，并基于用户的产品体验满意度数据集逐步实现产

品的渐进式创新。此外，随着数字仿真、虚拟现实、数据可视化等技术的发展，企业不仅可以从整体上预判市

场群体消费趋势，也能够从个体上构建详细的消费者行为画像，还能从海量数据中挖掘新的用户市场，并依

托大数据模拟不同情境下的产品设计模型，形成持续演进的产品创新系统，从而有效提高产品研发效率，降

低企业产品研发成本和研发风险。

（3）大数据驱动企业实时动态优化产品定价策略。传统的产品定价更多的是基于一定的市场价格和有

限的销售数量、消费者需求分布信息等进行特定范围内的调整，而大数据情境下，庞大的非结构化的用户产

品评论数据成为企业定价的重要信息来源。基于原始的消费者产品评论数据，企业能够在线选择产品客户，

对不同产品功能进行细分，并获得不同消费者对不同产品功能的相对偏好，进而预测未来销售变化，确定产

品定价能力。此外，日益成熟的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技术使得企业可以通过适时精准地为消费者提供相似

或心仪产品的点击页面，利用优惠政策和福利活动将消费者的潜在需求和深层次需求转化为真实需求，增加

产品收益；另一方面，企业可以针对不同消费者的偏好差异对产品做出准确的定位，实现不同销售渠道或不

同细分市场上的差异化定价。

2. 大数据与制造业企业的融合机制

（1）大数据与前端研发融合，以创新驱动发展。一方面，大数据为制造企业提供了新的开放式创新平台。

大数据时代，企业可以获取内部和外部的各种数据，这些数据将企业内部科研人员、外部研发机构、消费者连

接在一个信息网络中，降低了企业的信息交易成本和创新成本；另一方面，大数据技术融合到企业创新模式

的模拟分析，提高研发效率。传统的新产品、新工艺大都是企业创新生产后加以试用，发现其中的问题再加

以改进。大数据技术的利用可以对企业的创新想法和设计理念虚拟出研发设计的过程，再运用计算机系统

加以分析、评估和优化，这极大地缩短了企业的研发周期，减少了后期技术改进的工作，降低企业的成本

消耗。

（2）大数据与中端物流融合，创造增值空间。一方面，制造企业通过在线数据分析平台控制采购的成本

和质量，合理分配资金的使用。大数据打破了传统物流的地域限制和信息壁垒，企业通过收集的数据预测各

大供应商原材料的价格变动趋势，实时观测原材料的数量、质量、供应渠道等情况，制定合理的采购计划，提

高采购资金的利用率；另一方面，制造企业通过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优化运输渠道，实现智能配货和智能

选车。在产品运输之前，企业可以通过供应商和销售商在线经营数据的反馈，提前选择最优的配送中心。在

运输过程中，企业可以随时在线追踪人货车的配置情况，以及各地不同路段的交通状况，选择最合理的配送

方式。例如贵州推出的货车帮平台公司，就是依托大数据整合运输供需信息，以车货匹配为核心，为货主选

择最优的运输车辆，为车主提供合适的货源信息，进而大大提高运输效率，减少资源浪费（许宪春等，2019）。

（3）大数据与中端制造融合，实现智能制造。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作为一种数字技术和生产要素运用

到制造企业的生产运营中，不仅可以通过其自身蕴含的技术进步作用优化生产流程，还可以与其他生产要素

重组融合，在生产模式、制造系统、经营管理等方面带来新的技术革新。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各种

数字技术的赋能下，依托于各部门数据的集成和分析，制造企业能够实现实时的生产可视化监控管理及时快

速收集与产品设备相关的信息，提前预警设备故障并进行预测性维护。基于对生产过程中原材料及中间产

品的实时数据监测，企业可以运用数据分析技术和算法动态调整生产计划及时调整企业的资源配置状况，提

高企业生产控制与管理决策的敏捷度。此外，制造企业依托大数据通过系统集成能够实现柔性生产和大规

模智能定制，甚至使个性化定制与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同时实现成为未来多场景下的先进制造模式。

（4）大数据与营销和售后融合，打造品牌效应。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大数据营销逐渐成为企业的

主流销售方式。在大数据赋能下，制造企业能够依靠对用户需求、产品制造、市场动态等相关数据集的挖掘

和分析，不断拓展新的营销渠道，分析各种营销渠道之间的关系及为企业带来的价值，并衡量不同营销渠道

对特定消费群体的影响，以此有针对性地分割消费者市场，利用消费者的过往需求和未来消费倾向，对产品

实施合理精准的定价与宣传策略，不仅能够提高企业营销效率，降低成本，还能最大程度维护用户流量和企

业价值。如今，用户体验更注重的是有形或无形产品与各种增值服务的结合，制造企业能够利用大数据技术

远程监控用户对产品的评价和反馈及时发现问题并对产品实施高效维护，提升用户的产品体验和服务质量，

打造独特的企业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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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数据与制造业产业的融合机制

（1）作为一种新型数字技术，大数据与制造业产业具有天然的融合性，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数

据技术对传统制造业的渗透与替代；二是制造业技术边界处实现技术创新。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作为一种

通用目的技术，具有使用广泛、高渗透性、持续创新、高融合性等典型特征，能够发挥较强的关联和带动效应。

目前大数据已经广泛应用到传统制造领域，不仅能逐渐实现对落后制造技术的替代，催生出服务型制造、智

能制造、网络化协同等现代制造模式，推进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而且能带动物联网、云计算等相关数字技

术在制造业内的应用和发展，促进生产部门的技术革新。

（2）大数据扩展传统产业关联关系。一方面，数字技术在现有不同部门之间的渗透深化了产业间技术关

联和分工合作，网络和平台的发展使得产业间虚拟集聚效应更加明显，尤其在工业互联网强大的连接作用

下，传统制造业与信息技术服务业的边界逐渐模糊，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等伴随新兴技术的扩散变得更

加协同和智能，逐渐实现全新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产业生态系统；另一方面，以大数据产业为代表的

新型数字产业与传统制造业实现良性互动。随着数据交易和相关数字技术服务的形成与发展，大数据本身

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的产业生态体系，且技术创新和技术外溢效果显著。在大数据产业自身不断创新发展的

同时，利用技术融合创新和网络协同效应对传统制造业部门进行数字化改造。同时，在大数据变革制造业及

产业化应用的过程中，制造业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响应又倒逼大数据产业不断升级。

（3）大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不仅能够直接投入到制造业生产过程中，还能够与其他

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引入生产系统，使得要素结构向虚拟化和高级化方向发展，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技术和知识

密集型方向转变。同时，数据以其易复制共享、无限供给、边际成本几乎为零等特性，不仅能突破传统要素的

利用限制，还能促使生产者、消费者和各相关利益主体均能参与到制造业的价值创造过程中，从而提高制造

业的要素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益，形成更加高效的产业链。

四、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测度与评价

（一）指标构建与说明
1. 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在界定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内涵

的基础上，依据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等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借鉴孙承志（2020）的相

关研究，从融合基础、融合应用、融合动力和

融合效益 4个维度选取 24个指标，构建大数

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表 1）。

2. 指标说明

本文从融合基础、融合应用、融合动力

和融合效益 4个维度全面衡量大数据与制

造业的融合水平。融合基础是大数据与制

造业融合发展的前提，融合应用是制造业在

与大数据全方位的融合过程中不断向网络

化、数字化、智能化和服务化发展的应用水

平，融合动力是未来大数据与制造业实现深

度融合的核心支撑，同时融合效益是全面体

现大数据与制造业在其深入融合下带动制

造业转型升级的效果。

其中，在融合基础层面，大数据与制造

业的融合发展离不开完善的信息基础设施

和交通基础设施。参考刘军等（2020）、徐星

星（2020）和焦勇等（2019）的相关研究，本文

表 1 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

大
数
据
与
制
造
业
融
合
发
展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一级
指标

融合
基础

融合
应用

融合
动力

融合
效益

二级指标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万个）X1
移动电话普及率（部/百人）X2
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万户）X3

光缆密度（%）X4
宽带普及率（%）X5

固定宽带用户平均下载速率（兆比特/秒）X6
铁路强度（公里/万平方公里）X7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个）X8
每百人使用计算机数（台）X9

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企业数所占比重（%）X10
电子商务交易额占 GDP之比（%）X1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万人）X12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之比（%）X13

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X14
R&D经费投入强度（%）X15

国内三种专利授权数（件）X16
技术市场成交额（亿元）X17
R&D人员全时当量（人年）X18

每十万人口高等教育平均在校学生数（人）X19
全员劳动生产率（万元/人）X20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利润总额（亿元）X21
仪器仪表制造业利润总额（亿元）X22

软件业务收入（亿元）X23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电耗（千瓦·时/元）X24

指标
属性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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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各省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移动电话普及率、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光缆密度、宽带普及率、固定宽带

用户平均下载速率，以及铁路强度，来衡量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基础环境。其中光缆密度用各省份光

缆线路长度与省域面积之比来表示，宽带普及率用各省份宽带接入用户与总户数之比来表示，铁路强度用省

际铁路里程与省域面积之比来表示。各项融合基础指标数值越高，说明该省份的现代化基础设施水平越高，

则更利于大数据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

在融合应用层面，参考张旺（2019）、万晓榆等（2020）和吴敏洁等（2020）的相关研究，本文选用各省份每

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每百人使用计算机数、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企业数所占比重、电子商务交易额占 GDP
之比、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
之比，以及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来衡量大数据与制造业的融合应用水平。各项融合应用指标数值越高，说

明该省份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的效果越佳。

在融合动力层面，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作为信息时代产业发展的硬动力和软实力，是驱动大数据与制造

业深度融合的核心动能。参考程广斌和杨春（2020）的相关研究，本文选用 R&D经费投入强度、国内三种专

利授权数、技术市场成交额、R&D人员全时当量，以及每十万人口高等教育平均在校学生数，来衡量大数据

与制造业的融合动力水平。各项融合动力指标数值越高，说明该省份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潜力越大。

此外，在融合效益层面，参考高晓雨等（2017）和李成刚（2020）的相关研究，本文选取全员劳动生产率、计

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利润总额、仪器仪表制造业利润总额、软件业务收入，以及单位地区生产总

值电耗，来衡量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的融合效益。其中，除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电耗之外，其余各项融合效益

指标数值越高，说明该省份大数据促进制造业提质增效的水平越高，大数据与制造业的融合水平也越高。

3.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我国 2013—2018年 29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①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各

指标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各省市 2014—2019统计年鉴及历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

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宽带普及状况报告》等，对于个别的缺失数据采用均值法进行

补充。

4. 测度方法

基于面板数据的适用性，为客观准确地比较全国各省份大数据与制造业的融合水平，本文参考程广斌和

杨春（2020）的相关研究，选用客观赋权评价法中改进后的熵值法，来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进而对各省份大

数据与制造业融合的综合得分进行评价。

（1）指标说明：设有 r个年份，n个省市，m个指标，则 XθijXθij为第 θ年省份 i的第 j个指标值。

（2）指标标准化处理：由于各指标之间量纲不同不具可比性，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标准化：

X′θij = Xθij - min{ }Xθj

max{ }Xθj - min{ }Xθj

（1）
负向指标标准化：

X′θij = max{ }Xθj - Xθij

max{ }Xθj - min{ }Xθj

（2）
（3）对标准化后的数值进行平移处理：为避免求熵值时出现零和负值而使对数处理无意义，对标准化后

的数值进行平移处理，即

X″θij = X′θij + 1 （3）
（4）确定第 i年份第 j项指标值的比重：

Yθij = X″θij

∑
θ = 1

r ∑
i = 1

n

X ″θij
（4）

① 鉴于港澳台、宁夏和西藏部分指标数据缺失较多，故不包含在本文样本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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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计算第 j项指标的信息熵值：

ej = -K∑
θ = 1

r ∑
i = 1

n

Yθij lnYθij （5）
其中：K = 1

ln ( rn )。
（6）计算第 j项指标的信息效用值：

gj = 1 - ej （6）
（7）计算各指标的权重：

Wj = gj

∑
j = 1

m

gj
（7）

（8）计算各省份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

Sθi =∑
j = 1

m

( )Wj X′θij （8）
基于改进后的熵值法与 2013—2018年中国 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得到 24个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

评价指标的权重值（表 2）。

表 2 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评价的指标权重

指标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万个）X1
移动电话普及率（部/百人）X2
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万户）X3

光缆密度（%）X4
宽带普及率（%）X5

固定宽带用户平均下载速率（兆比特/秒）X6
铁路强度（公里/万平方公里）X7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个）X8
每百人使用计算机数（台）X9

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企业数所占比重（%）X10
电子商务交易额占 GDP之比（%）X1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万人）X12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之比（%）X13

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X14
R&D经费投入强度（%）X15

国内三种专利授权数（件）X16
技术市场成交额（亿元）X17
R&D人员全时当量（人年）X18

每十万人口高等教育平均在校学生数（人）X19
劳动生产率（万元/人）X20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利润总额（亿元）X21
仪器仪表制造业利润总额（亿元）X22

软件业务收入（亿元）X23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电耗（千瓦时/元）X24

信息熵值

0.998029984
0.998277558
0.997946279
0.998607419
0.99780428
0.995534887
0.997797968
0.999041377
0.998300881
0.998167859
0.998190758
0.998294243
0.998523801
0.998685347
0.997884701
0.998484887
0.998657028
0.997976327
0.998558725
0.997725346
0.998307694
0.998315877
0.997271843
0.998972545

信息效用值

0.001970016
0.001722442
0.002053721
0.001392581
0.00219572
0.004465113
0.002202032
0.000958623
0.001699119
0.001832141
0.001809242
0.001705757
0.001476199
0.001314653
0.002115299
0.001515113
0.001342972
0.002023673
0.001441275
0.002274654
0.001692306
0.001684123
0.002728157
0.001027455

权重

0.04412882
0.038583104
0.046003831
0.031194145
0.04918464
0.100019579
0.049326045
0.021473392
0.038060672
0.041040383
0.040527448
0.038209366
0.033067205
0.029448533
0.047383202
0.033938895
0.030082887
0.045330754
0.032284898
0.050952792
0.037908049
0.037724763
0.061111374
0.023015225

（二）结果分析

1. 2013—2018年全国各区域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评价

从全国各区域来看②，总体上 2013—2018年全国整体及东中西三大区域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均呈

现持续增加的趋势，其中东部地区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远远领先于中西部地区，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中西部地区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西部地区成为全国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

最低的区域（图 1）。此外，2018年全国整体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为 0.344241，同比增加 18.64%，较 2013
② 按国家统计局划分标准，对应本文样本范围，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辽宁 1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吉林、黑龙江 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

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新疆 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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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加 107.72%；2013—2018年，全国整体大数

据 与 制 造 业 融 合 水 平 的 增 速 分 别 为 13.42%、

19.26%、13.34%、14.20%和 18.64%，这也直接表

明 2013—2018年全国整体大数据与制造业正以较

快的速度实现深度融合（表 3）。从东中西部地区来

看，2018年东部地区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为

0.455449，同 比 增 加 16.35%，较 2013 年 增 加

81.23%；2018年中部地区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

平为 0.291039，同比增加 20.69%，较 2013年增加

133.22%；2018年西部地区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

平为 0.266116，同比增加 21.25%，较 2013年增加

154.42%，这表明中国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呈

现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的趋势，但大数据与制

造业融合发展增速却呈现与之相反的态势，表明未

来中西部地区大数据与制造业具有较大的融合发

展潜力，并有望缩小与东部地区的融合发展差距。

2. 2013—2018年各省市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评价

首先，从总体上来看，2013—2018年我国 29个省市的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均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

势，且融合水平的增速较为平均，这表明各省市的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均在不断提高（图 2）。从 2013—
2018年我国 29省市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评价值及排名来看（表 4），各省市的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

在时间与空间上呈现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典型特征，各省市之间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表现出明显的

差距。具体来看：

表 4 2013—2018年各省市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

地区

北京

天津

河北

上海

江苏

浙江

福建

山东

广东

海南

辽宁

山西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吉林

黑龙江

内蒙古

广西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新疆

2013年
0.406275
0.239935
0.145942
0.307512
0.342947
0.267457
0.185218
0.212243
0.373205
0.109820
0.180695
0.112220
0.139737
0.101156
0.132307
0.154103
0.128280
0.123451
0.110138
0.115062
0.097831
0.131379
0.178451
0.070209
0.084748
0.159372
0.072725
0.050960
0.082929

排名

1
6
13
4
3
5
8
7
2
22
9
20
14
23
15
12
17
18
21
19
24
16
10
28
25
11
27
29
26

2014年
0.442163
0.262225
0.163091
0.359224
0.373116
0.288957
0.202357
0.235778
0.406016
0.135112
0.198743
0.129579
0.162207
0.119889
0.155717
0.174130
0.147122
0.144632
0.129520
0.130465
0.116936
0.154110
0.202070
0.090046
0.102038
0.184716
0.088904
0.067696
0.098387

排名

1
6
13
4
3
5
8
7
2
19
10
21
14
23
15
12
17
18
22
20
24
16
9
27
25
11
28
29
26

2015年
0.481201
0.300626
0.195261
0.392389
0.427427
0.345751
0.240698
0.281305
0.460603
0.183457
0.241266
0.153777
0.213116
0.167623
0.194853
0.208729
0.179597
0.168365
0.144132
0.144375
0.136659
0.191707
0.253507
0.125885
0.128806
0.209461
0.120234
0.134452
0.124368

排名

1
6
14
4
3
5
10
7
2
17
9
21
11
20
15
13
18
19
23
22
24
16
8
27
26
12
29
25
28

2016年
0.506180
0.314244
0.236895
0.428778
0.434191
0.380841
0.272964
0.326814
0.499525
0.216566
0.238356
0.177192
0.241246
0.190409
0.234450
0.245150
0.214242
0.191172
0.172452
0.169696
0.168680
0.228445
0.300380
0.163712
0.170817
0.254554
0.151396
0.160668
0.138320

排名

1
7
14
4
3
5
9
6
2
17
13
21
12
20
15
11
18
19
22
24
25
16
8
26
23
10
28
27
29

2017年
0.556115
0.343437
0.277459
0.462973
0.518617
0.427105
0.305099
0.364787
0.557030
0.243993
0.269773
0.206866
0.271941
0.232391
0.266243
0.274267
0.254413
0.231830
0.201128
0.197964
0.209540
0.269005
0.337156
0.195425
0.195227
0.286953
0.181280
0.183727
0.161373

排名

2
7
11
4
3
5
9
6
1
18
14
22
13
19
16
12
17
20
23
24
21
15
8
25
26
10
28
27
29

2018年
0.640912
0.390588
0.324743
0.530220
0.591958
0.496278
0.369541
0.428464
0.656172
0.280070
0.314430
0.250691
0.319846
0.288684
0.332629
0.335998
0.307120
0.260221
0.238019
0.233442
0.259632
0.326704
0.385153
0.244042
0.237113
0.337789
0.230161
0.225786
0.204238

排名

2
7
14
4
3
5
9
6
1
19
16
22
15
18
12
11
17
20
24
26
21
13
8
23
25
10
27
28
29

注：表中数据由作者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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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3—2018年中国分区域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

评价值变化情况

表 3 2013—2018年全国各区域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

地区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国

2013年
0.251310
0.124792
0.104596
0.165727

2014年
0.278454
0.144756
0.123465
0.187976

2015年
0.321358
0.178001
0.154726
0.224180

2016年
0.349121
0.207353
0.188589
0.254082

2017年
0.391455
0.241154
0.219469
0.290165

2018年
0.455449
0.291039
0.266116
0.344241

注：表中数据由作者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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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3—2018年各省市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的评价值变化情况

第一，在 2013—2018年间北京、广东、江苏、上海和浙江的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始终稳居前五之内，

处于绝对的领先水平，其中 2018年北京、广东、江苏、上海、浙江的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评价值分别为

0.640912、0.656172、0.591958、0.530220、0.496278，分别同比增加 15.25%、17.80%、14.14%、14.53%、16.20%，

预计未来将以更快的增速保持增长。依托先决的经济基础与资源禀赋优势，北上广江浙地区在政策出台、数

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术研发、数字产业发展、创新人才等方面具备明显的发展优势。例如，北京依托中

关村科技园雄厚的科研实力，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研发与智能化产业培育方面形成核心优势；

上海、江苏、浙江依托长三角经济圈制造业集群，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机器人等智能制造技

术，并拥有像杭州阿里巴巴能够引领一个地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创新发展的领军型企业，快速推动大

数据等在多领域多场景下的深度应用；广东同样拥有像华为、腾讯等数字化水平较高的龙头企业，在珠三角

经济圈和粤港湾大湾区的发展机遇下，大力推动企业“上云上平台”，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5G+AI+制
造业”，实现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领先发展。

第二，山东、天津、四川、福建、陕西、湖北、河南、重庆 8个地区的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紧随北上广江

浙地区之后，处于全国相对较好的发展水平。其中较为亮眼的是陕西、四川和重庆成为西部地区大数据与制

造业融合发展的顶尖力量，尤其是近年来四川和重庆两地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契机，力求打造

相互支撑、相互融合的川渝现代制造体系，主攻构建先进制造业集群，从政策和产业层面着手，快速推动制造

业智能化转型。

第三，广西、山西、贵州、黑龙江、云南、内蒙古、甘肃、青海、新疆 9个地区的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较

为落后，尤其是甘肃、青海和新疆地区在

2013—2018年间几乎始终处于全国最后三

名。其中贵州作为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

综合试验区，依托自身在大数据应用和数字

技术研发方面的优势，持续加速推动大数据

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在 2013—2018年间不

断提升在全国的排名。但对于甘肃、青海、

新疆等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既缺乏大数据

与制造业融合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

支持，又难以聚集与新型数字化转型相关的

技术与人才，还没有数字化程度较高的龙头

企业引领发展，进而导致大数据与制造业融

合发展速度较慢。

其次，为了更加直观地反映我国各省市

之间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的差距，本文

绘制了如图 3所示的 2013—2018年我国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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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3—2018年各省市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的年平均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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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的年平均评价值。从整体上看，东部地区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遥遥领先，

其中北京、广东、江苏、上海和浙江的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远远领先于其他地区，其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

水平年平均评价值均达到 0.36以上；中部地区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较为均衡，其中湖北、安徽、河南与湖

南的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较为接近，并引领中部地区的发展；而西部地区的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呈

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其中四川成为西部地区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增长极，陕西和重庆依托自身

的发展优势也引领西部地区的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但甘肃、青海、新疆等地区由于缺乏相关的政策、资

金、技术与人才的支持，其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相对较为落后。此外，从单个省份的大数据与制造业融

合水平来看，排名第一的北京（0.505475），其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的年平均评价值是排名最后的新疆

（0.134936）的 3.7倍以上，这也表明目前我国各省份间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的差距呈现出两极分化的

态势。

为了更好地区分我国 29个省市大数据与制造业

融合水平，本文借鉴刘军等（2020）的划分标准，将 29
个省市的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划分为四个梯队，

其中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在全国平均水平 1.5倍
以上的为高度融合地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为中度

融合地区；在全国平均水平 0.75倍以上的为低度融合

地区；其余的为欠融合地区。其结果见表 5。
其中：高度融合地区得分高于 0.3666，包括北京、

广东、江苏、上海和浙江 5个省市，且均位于东部地区，

这 5个省市的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遥遥领先；中

度融合地区得分介于 0.2444~0.3666，包括天津、山东、

四川和福建 4个省市，除四川位于西部地区外，其余省

市均位于东部地区；低度融合地区得分介于 0.1833~
0.2444，包括辽宁、陕西、湖北、安徽、河北、河南、重庆、

湖南、海南、吉林和江西 11个省市；欠融合地区得分低

于 0.1833，包括山西、黑龙江、内蒙古、广西、云南、贵

州、甘肃、青海和新疆 9个省市，除山西和黑龙江位于

中部地区外，其余均位于西部地区，这 9个省市的大数

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相对落后，仍具有较大的发展空

间。从整体分布上看，高度融合地区东部省市占 100%；中度融合地区东部省市占 75%，西部省市占 25%；低

度融合地区东部省市占 27%，中部省市占 55%，西部省市占 18%；欠融合地区中部省市占 22%，西部省市占

78%。这更进一步表明我国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在空间上呈现出“东⁃中⁃西”及“沿海⁃内陆”依次递减的

态势，这也与我国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现状相符。由于各区域间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

信息技术的差异和信息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使得相对落后的地区还无法真正享受到新一轮数字革命释放的

“数据红利”，抑制了大数据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使得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比较

显著。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以 2013—2018年中国 29个省市为样本，在系统分析大数据与制造业产品、企业、产业融合机制的基

础上，从融合基础、融合应用、融合动力和融合效益 4个维度构建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

测度了中国 29个省市的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研究表明：①从总体上看，大数据与制造业的融合程度

在不断加深。主要体现在全国及 29个省市的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均在逐年增加，且各省市大数据与制

造业融合水平的增速均保持递增的趋势；②从区域之间来看，东部地区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明显高于中

西部地区。其中位于高度融合地区的 5个省市均位于东部地区，而位于欠融合地区的 9个省市均位于中西部

表 5 2013—2018年各省市四个梯队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
水平的区域分布

类型/地区

高度融合地区

中度融合地区

低度融合地区

欠融合地区

东部地区

北京（0.5055）
广东（0.4921）
江苏（0.4480）
上海（0.4135）
浙江（0.3677）
天津（0.3085）
山东（0.3082）
福建（0.2626）

辽宁（0.2405）
河北（0.2239）
海南（0.1948）

中部地区

湖北（0.2321）
安徽（0.2247）
河南（0.2194）
湖南（0.2051）
吉林（0.1866）
江西（0.1834）

山西（0.1717）
黑龙江（0.1659）

西部地区

四川（0.2761）

陕西（0.2388）
重庆（0.2169）

内蒙古（0.1652）
广西（0.1649）
云南（0.1531）
贵州（0.1482）
甘肃（0.1408）
青海（0.1372）
新疆（0.1349）

注：括号内数值为 2013—2018年各省市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年
平均评价值；全国年平均评价值为 0.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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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③从单个省份来看，北京、广东、江苏和上海的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遥遥领先，而云南、贵州、甘肃、

青海和新疆的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相对较为落后，且各省市之间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水平的差距呈现

出两极分化的态势。

（二）政策建议
（1）加强制造业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为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构建良好的基础环境。数字经济时

代，完善高效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对制造企业进行大数据分析、实现智能化转型有着基础性的支撑作用。为

此，一应当加强对 5G网络、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积极构建大数据

网络中心、智能计算中心和工业互联网平台，提升实时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和分析的能力；二应加强工业机

器人、智能芯片、智能传感设备等智能系统的建设，加快建设数字资源共享平台。

（2）鼓励和推动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研发创新。一是企业要加强数字化装备的投资与核心技术的突破，深

入探索大数据在制造业领域多功能多场景的应用模式；二是政府要大力给予制造企业专注于研发大数据核

心技术、高端设备和芯片等技术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持，鼓励以先进制造企业为主的经济主体积极开发利用

数据资源和数字技术；三是地区要积极实行对外开放，通过追踪和学习国外先进数字技术与融合经验，加快

国内数字技术的研发与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模式的创新，推动大数据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3）加快大数据人才队伍建设。一应当建立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研究中心及数字技术培训基地，鼓励政

府、企业、科研机构与高校深度合作，加强数字技术高端人才的培育；二是企业应制定相应的数字人才培养计

划及薪资福利政策，积极引进与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相适应的高层次领军人才和相关研究人员，以此促

进创新要素资源的集聚和利用；三是加快改革高校人才培养机制，积极开设与大数据应用相关的学科，建设

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综合实验室，尤其是具备计算机技术和素养的人员，使其积极融入到制造业数字化、智能

化转型的实际操作中，逐步建立促进大数据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先进化、专业化和国际化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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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Measurement of the Integration of Big Data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ina’s Provinces：Based on Chines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13 to 2018

Lü Mingyuan，Ma Linxiao
（School of Economics，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Tianjin 300134，China）

Abstract：Based on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13 to 2018，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integration of big data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as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product，enterprise and industry.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integration level of big data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as constructed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integration
foundation，integration application，integration power and integration benefit，and the entropy evaluation method was used to measure
and compare the integration level of big data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29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integration degree of big data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ina and all provinces and cities is constantly improving；the
integrated level of big data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hows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polarization. The integration level of big data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eastern China i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Based on the analysis，it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big data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Keywords：big data；manufacturing；integration mechanism；evaluation index system；entropy evalua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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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的研究目标是验证 AfCFTA背景下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对非洲大陆各国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制。分别运用

VHSD⁃EM模型和面板回归模型计算并分析了非洲 29个国家 2003—2014年包容性增长指数变化情况及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

对非洲各国包容性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过去 20年来，非洲包容性增长虽有所增长但进展缓慢，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促

进了非洲经济及包容性增长的发展，但非洲的历史及现有政治经济制度减缓了其发展的步伐。研究结论：AfCFTA的目标是促

进非洲各缔约国可持续及包容性发展，在此背景下，中国应进一步扩大对非洲的直接投资，进一步提高投资的质量和效率，在

互利共赢的前提下，为非洲的可持续及包容性增长贡献中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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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非洲是全世界最多元最异质的地区。自 1995年以来，非洲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表现突出，经济增长令人

赞叹，经济增长速度仅次于亚洲。但非洲发展的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包括高质量的教育难以获取、自然资

源的租金被滥用、糟糕的投资环境、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孱弱的治理体系等。非洲各国领导人一直向往一体

化的“无缝大陆”，认为这可以克服过度分裂给非洲大陆发展带来的限制，认为非洲的梦想是克服“殖民者所

制造的分裂错误，而这个错误至今仍在导致非洲无法团结，使非洲碎片化的经济无法独立生存。因此不可能

发展起来”（阿勒斯等，2015）。因此，规划建成非洲大陆自贸区是非洲各国摆脱殖民历史阴影，实现联合自强

的具体体现。2015年 6月，非洲国家开启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谈判。2019年 4月，非洲大陆自贸区已达到法

定最低批准成员国数量门槛，按照法定日程正式生效。2021年 1月，非洲大陆自贸区正式启动。

近年来，中非政治互信和合作机制不断深化，为中非经贸合作创造良好基础。随着《非洲大陆自贸区协

定》（AfCFTA）正式启动，非洲大陆区域一体化程度进一步加强，将促进非洲地区间贸易、投资进一步增长。

中非合作迎来新的契机。

二、AfCFTA与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理论与研究假设

1. AfCFTA协定签署的背景及目标

殖民历史使得非洲的经济结构发生扭曲，其经济主要服务于其宗主国而非其人民，此外，由于殖民地的

经济主要通过宗主国发生联系，这减少了非洲大陆内的经济交流。因此，非洲大陆的经济结构表现出外向联

系机制的单一性（李安山等，2013）。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公布的区域内贸易数据的计算结果，从对非洲次区

域的比较来看，非洲次区域区域内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2001—2019年非洲五大次

区域该指标的平均值从高到低分别为东非 13.78%、南非 8.89%、西非 8.59%、北非 4.07%和中非 1.63%。从对

非洲、美洲、亚洲和欧洲的比较来看，2001—2019年区域内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平均值最高的是欧洲，为

71.12%，其次是亚洲 58.15%，美洲 57.22%，而非洲这一指标值只有 12.99%。从比较结果来看，非洲大陆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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